歙县经开区企业网格员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巡查表（试行）
	企业名称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巡查日期
	

	巡查内容
	现场处理意见

	一、安全生产
1.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否能够陈述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的“七项”职责（即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口是	 口否
2.配备的安全管理人员（查看文件），姓名：        联系号码：              	
3.是否存在“一厂多租（厂中厂）”                            口是	 口否
租赁企业是否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口是	 口否
4.是否存在“三合一”场所（指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等在同一建筑内）	       口是   口否	  场所内住_ 人
5.电工、焊工、叉车工、锅炉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口是	 口否	
6.生产车间、职工宿舍安全疏散通道、出口是否畅通	          口是	 口否	
7.厂区消防车应急通道是否被堵塞、占用                      口是   口否  
8.灭火器、消防栓	              口完好有效    □损坏   口缺少	   口没有	
9.是否在安全高风险车间、场所、设备等区域悬挂或张贴警示牌  口是   口否 
10.是否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                         口是   口否 
巡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



二、环境保护
1.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了解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尚未构成犯罪的“四项”违法行为后果（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    口是  □否                                                                                            
2.日常管理是否配备环保管理人员  姓名：          联系号码：             
3.是否已做环评 （查看报告）                               口是  □否	
4.排污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查看证件）                 口是  □否	 
5.是否有废气废水等环保处理设施                            口是  口否                  
6.现场是否有明显跑冒滴漏现象                              口是  口否	
7.是否做到雨污分流                                        口是  口否
8.是否产生危废，是否有危废处置协议 （查看协议）           口是  口否		                                       
9.是否因环保问题受到行政处罚 ，处罚时间：                 口是  口否
10.是否获得政府环保专项荣誉或资金 ，获奖时间：            口是  口否
巡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 



检查时企业生产情况：口正常生产 口半停产 口停产 口关闭 口其他         

巡查人员（签字）：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                           以上情况属实，无意见。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提请处罚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提请处罚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提请处罚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口限期整改  口约谈






	巡查后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综合评价：      口优良      口合格      口不合格口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巡查后对企业环境保护管理综合评价：      口优良      口合格      口不合格   口存在重大环保隐患

	备注：租赁企业，请在地址栏内填写供地企业名称。


[bookmark: _GoBack]注：1、依据巡查情况在“口”打上“√”；2、巡查频率依据企业《企业安全风险调查摸排成果表》（见附件）：红/月/次，黄/两月/次，蓝/三月/次，每月报送至应规局；3、巡查中发现违规操作现象应立即制止、发现重大安全环保隐患应立即报告。
